
 

1 

 

聯交所消息更新:  有關發行人 2023 年年報審閱報告及新的年報編備指引 

 

(A) 2024 年發行人年報審閱（以下簡稱「有關報告」） 

 

於 2024 年 12 月 10 日，聯交所就審閱上市發行人 2023 財政年度的年報所得結果和建議刊發

有關報告。 

 

聯交所評估發行人遵守《上市規則》特定年報披露的規定，並因應監管上的關切事項而挑選

數個範疇作主題審閱。 

 

該有關報告涵蓋以下主要結果 / 建議： 

 

(a) 對於有否導守特定披露規定的審閱 

 

股份計劃 

 

 部分發行人僅披露可根據剩餘計劃限額授出的期權下可予發行的股份，但卻沒包括根據

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期權下可予發行的股份。 

 

重大投資 

 

 「重大投資」不僅限於公司證券。基金或理財產品亦屬《上市規則》規定所涵蓋的範

圍；如超過了重要性門檻，即須披露。 

 

業績表現保證及集資所得款項用途 

 

 部分發行人遺漏了披露其未動用的集資所得款項準備如何使用的預期時間表。在沒有明

確的資金調配時間表的情況下，發行人應提供一個使用資金的大概時間，並於有較清晰

的時間表時藉公告及／或日後的財務報告向投資者提供最新資料。 

 

(b) 主題審閱  

 

核數師發出非無保留意見的財務報表 

 

 最常見的核數師非無保留意見為通常源自經濟狀況及／或業務倒退，及／或難以獲得融

資所引致的持續經營的不確定性。發行人應盡力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解決其持續經

營問題；  

 另一常見的核數師非無保留意見為資產估值及未能取得會計紀錄。該缺失通常因為缺乏

充分的風險識別政策及緩解措施導致發行人未能提供令核數師信納的證據，證明所匯報

結餘的公平性及（在極端情況下）有關交易的真實性所致。發行人應建立充足的風險管

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以避免此缺失；及 

 發行人應與核數師一同商討其解決計劃，並密切監察執行情況及作出調整，以盡快解決

問題。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diar_2023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diar_2024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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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放貸交易 

 

 披露重大貸款交易仍有改進空間如下：  

 關於放債人：披露客戶資料、集中風險及貸款主要條款；及 

 關於非放債人：披露借出公司資金的商業理據； 

 若干個案涉及董事不當行為及／或內部監控失效（如貸出款項重大減值、貸款不斷展期而

沒有明確的商業理由；及／或未能保障發行人於貸款中的權益）； 

 聯交所對董事不當行為及重大的內部監控缺失均嚴正看待，如有必要將毫不猶豫採取紀律

行動；及 

 發行人應確保其對重大放債交易有充分的管控，以保障股東資金。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 披露質素仍有改進空間，尤其是有關按年表現差異的討論；以及重大事項及風險、其影

響及發行人的應對措施。例子包括：  

 未能識別及討論業績背後的特定相關因由或業務因素；及 

 強調業務計劃（需要大量投資），卻沒有討論估計的資本支出需要及發行人擬如何滿

足有關需要；及 

 新上市發行人應力求其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的披露標準與上市文件看齊。新上市發行人宜

就招股章程中特別提到的重大事項提供最新資料，以便投資者評估其上市後的發展與招

股章程所述的業務紀錄、業務計劃及前景是否一致。 

 

審閱按照現行規定（包括會計準則）編制的財務披露 

 

 定性披露尚有改進空間，例如重要會計政策信息、關鍵判斷和估計；及 

 提及有關列報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事項，包括沒有正確標籤 、遺漏了披露對賬資料，以

及未有就調整項目清楚解釋調整的原因。 

 

 

(B) 新的年報編備指引（以下簡稱「有關指引」） 

 
聯交所亦刊發了有關指引，該有關指引將按需要時進行更新。 

 

該有關指引涵蓋以下幾個方面： 

 

(a) 第一部分  - 《上市規則》的年報強制披露規定 

 

此部分提供了所有根據《上市規則》以及聯交所發布的相關指引材料的年報披露規定，涉及

以下內容（如適用）： 

 

 董事、高級管理層及股東； 

 財務匯報、會計及審計事宜； 

 發行證券或再出售庫存股份及相關事宜；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Guide_on_Preparation_of_Annual_Repor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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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衆持股量； 

 股份購回及庫存股份； 

 須予公布的交易； 

 關連交易； 

 股份計劃； 

 新上市發行人； 

 在特別上市制度或其他上市架構下上市的發行人； 

 企業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及 

 其他。 

 

(b) 第二部分  - 主題審閱中在特定範疇的建議披露 

 

此部分載列以下特定範疇的現行建議披露及提供其他參考資料： 

  

 核數師發出非無保留意見的財務報表 – 提供如發行人遭核數師發出非無保留意見時，發

行人須在其年報內作出的至少披露；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 提供一般指引，讓發行人考慮其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應考慮領域

（包括業務審視、主要風險及不確定因素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以及建議列報內容； 

 重大資產減值  –  強調討論該會計年度內的重大事件或交易的環節也需討論導致有關減

值的情況； 

 重大放貸交易 – 為貸款人和非貸款人提供披露要求； 

 業績表現保證 – 提供倘所收購業務的業績表現保證未達標時所需的披露要求； 

 新上市發行人 – 提供在管理層討論與分析部分中披露招股章程中提及的重大事項的最新

發展的披露要求，以及與合規顧問進行諮詢的要求；及 

 生物科技公司 – 提供在首次公開招股時指定的核心產品及非核心產品，以及上市後新引

進授權產品或自主開發產品的研發進度的披露要求。 

 

(c) 第三部分  - 按照現行規定編制的財務披露 

此部分概述在編制年度報告中的財務資料時需要特別注意以下常見地方，並提供相關的披露

指導： 

 會計政策信息、判斷和估計； 

 收入； 

 企業合併； 

 重要無形資產 – 減值測試； 

 第 3 級別金融資產估值； 

 貿易應收賬款的信用風險披露； 

 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的列報；及 

 披露採用已發布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可能帶來的影響。 

 

請按此以瀏覽聯交所消息全文。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4/2412102news?sc_lang=zh-HK

